2026年市容环境（东块）整治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2026年市容环境（东块）整治服务项目

	采购内容
	采购市容环境管理服务项目（东块）

	采购编号
	

	预算资金
	2910600元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起一年

	招标有效期：自合同签订起一年
项目地点：西藏北路西侧—交通路—共和新路东侧—中山北路南侧
合同支付方式：按合同约定每季度支付，最后一季度按照年度考核结果予以支付。


二、工作范围及服务要求

（一）工作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为芷江西路街道管辖区域内市容环境服务（东块）项目，东块：西藏北路西侧—交通路—共和新路东侧—中山北路南侧，项目预算2910600元，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起一年。
服务要求

为辖区（共和新路东侧区域）所有道路创建文明、和谐、有序的市容环境提供管理服务。

管理内容：
（1）市容环境卫生保障

①协助属地管理部门对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人依法履行责任义务进行巡视发现；协助属地管理部门做好建（构）筑物外立面、附属物、高空悬放物、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临时性搭建物等安全巡视；固守重点点位及路段，对乱设摊取缔后的区域进行长效看管。

②协助属地管理部门按照其要求劝阻影响市容环境的不良行为，宣传告知相关条例规范，对于无法通过提醒劝阻方式制止的相关行为及时上报至属地管理部门。

③对重点点位、重大活动会场周边区域、相关道路开展高于平时强度的固守、巡视、整治等市容保障服务工作。对农贸市场、轨交站点等重点点位、重大活动区域周边以及划定的重要道路开展市容保障服务工作。

市容环境卫生保障服务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责任区范围内环境整洁有序，无影响市容和污染环境的现象；

——责任区范围内无跨门经营现象；

——无乱张贴、乱悬挂、乱刻画、乱涂写；

——无在街头散发小广告；

——无擅自占道经营、道路堆物、施工；

——无非机动车乱停放；

——道路等公共区域无暴露垃圾；

——其他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具体要求。

（2）网格巡视发现

加强巡查，并拍照上报。对辖区内道路、小区进行巡视，参照《静安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标准（城市治理类）》对辖区各类事件和部件类案件进行收集，及时、准确地将发现的相关问题，上报统一的管理平台，接受相关上级指令，负责对部件类案件以及区级督查案件进行现场核实，接受属地管理部门对网格巡查工作的日常管理、监督考核。

（3）突发事件响应

协助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其他突发事件等突发事件导致的紧急情况下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对其指定道路、街面、市容秩序等开展应急市容保障服务工作。

应在管理部门指导下，协助处置突发事件导致的下列问题：

——树木倒伏、枝干断裂；

——路面破损、坍陷、积水；

——窨井污水溢出；

——化粪池、倒粪池粪便冒出、溢流；

——其他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具体问题。

（4）其他相关服务

协助完成其他由管理部门确定的市容保障服务工作并满足其相关要求。

2、服务方式

（1）巡视发现

按照岗位职责认真做好所服务区域或政府管理部门临时指派区域的巡视发现工作，及时发现相关区域的各类市容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突发情况等问题并做好记录；对于上级部门指令、社情反馈、市民投诉的问题积极响应，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公共设施等问题应按服务要求实施临时看护与提醒。

（2）宣传告知

①在巡视工作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时，应对违法违规者运用宣传教育手段，向其宣传《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告知应遵守的法规和规定，提升违法违规者自觉维护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任意识，引导其自行纠正。

②应配合市容主管部门向沿街商铺及时送达《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告知书》，同时对责任区责任人的信息变更及时做好登记上报工作。

（3）提醒劝阻

在巡视工作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时，应及时告知违法违规者其正在发生的违法违规事实，劝阻或制止该行为，并要求其及时整改。

（4）情况报告

对于违法违规者经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以及在巡视工作中发现的不符合服务内容要求且无法自行妥善处置的情况，应及时向属地管理部门反馈或报告，并协助管理和执法部门及时实施处置。

（5）其他方式

在服务过程中，除以上服务方式外，还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采用其他与政府管理部门或执法部门约定的服务方式。

岗位及人员管理要求：

（1）岗位
	序号
	岗位
	岗位数
	工作时间
	要求

	1
	片区负责人
	1
	每日7:00-22:00
	1、年龄要求25-50岁优先；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3、高中及以上学历；
4、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管理经验优先。

	2
	市容环境管理员
	14
	每日7:00-22:00
	1、年龄要求18-50岁优先；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3、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工作细致。

	3
	网格员
	6
	工作日8:30-17:00

	1、年龄要求18-50岁优先；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3、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工作细致。

4、熟悉电脑操作

	合计
	21
	
	


注：

①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同时承诺所有服务人员劳动时间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②投标人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所有团队服务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

（2）人员管理要求

①人员培训

应组织初上岗市容保障服务人员进行相关法规、行为规范、队列动作等内容的岗前培训。

应定期开展在岗市容保障服务人员专业能力提高培训，提高服务技能水平，并参加管理部门组织的服务人员从业水平抽测。

应根据自身服务队伍和委托方及管理部门服务要求的更新变动情况，及时组织服务人员参与专业培训。

②专业能力

市容保障服务人员应掌握市容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熟悉所服务区域的基本情况，能胜任工作。

③着装标识

市容保障服务人员在岗期间，应统一着装与标识，便于社会识别和监督。着装标识应包括帽徽、胸牌、背标和臂章等。

④行为规范

市容保障服务人员应在服务过程中做到仪容仪表整洁、言行举止规范、语言文明礼貌、表达清晰准确的要求。

三、监管和考核：

1、中标公司需按照政府管理部门要求加强管理，保证工作实效，并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和考核，如因中标公司下属的管理人员未能履行职责发生下列情况的，将酌情扣除相应服务费用：
（1）员工迟到早退、随意脱岗离岗及其他违法劳动纪律的行为；

（2）因市容环境问题严重被市民寻访团检查拍照的，被市、区各级检查反馈的，被各级媒体曝光的；

（3）因中标公司原因对政府管理部门造成不良影响的。

2、为确保协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中标公司应安排专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实效进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帮助其共同落实整改，确保服务质量。中标公司需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管和考核意见，及时整改问题，调整人员安排，逾期未整改或协商未果的，政府管理部门有权终止合同，并由中标公司赔偿街道全部的经济损失。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按要求提供相关管理整体方案。

2、供应商应科学制定并提供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工作职责等。

3、针对实施方案中的难点、重点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4、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如规章制度建设、档案管理等）。

5、供应商应制定特色服务管理或创新思路方案

6、制定完整的服务内容和工作标准。

7、供应商具有认证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优先。

8、供应商应提供近三年以来相关类似项目业绩及业主评价等资料。
9、针对中小微企业。
1

